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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三方面嗎？ 

林院長全：我並沒有看到經濟部給您的報告內容。 

江委員永昌：這是給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報告，大家都有。 

林院長全：就人才的部分來看，其實我們是有一些計畫，比如希望雙邊大專院校學生交流能夠增加

，選一些我們認為對我們而言更有發展潛力的東南亞國家學生進來，鼓勵他們、幫助他們，當

然我們也希望兩邊之間學校以外的文化交流能夠增加，針對這部分，我知道教育部是有一些方

案在處理。至於貿易和投資方面，雖然我不清楚他們現在做到什麼程度，但我知道原來最早的

方向是希望能夠選定一、二個對臺灣比較具開放態度的國家，進行政府和政府之間的接洽，找

到一些比較好的投資園區，讓臺灣的產業和那邊能夠結合，讓彼此之間在生產上有互補效果的

產業能夠發展。但這些都還在意向中間，因為要處理到實際問題，其實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要接觸、醞釀。 

江委員永昌：這份報告寫來寫去就是一些經濟計畫，和過去差不了多少，無論是貿易協定、組海外

經貿參訪團，或者在我們這邊辦展覽，吸引他們過來投資買技術回去東南亞設廠，無外乎就是

這些東西，可是其中有具體幾個字是和教育及文化有關，報告第 4 頁提到「近年我對東協出口

成長出現瓶頸，實有待以多元創新作法、增進出口產品附加價值」，第 6 頁也提到「『新南向

政策』係『以人為本』的新經濟戰略」，院長應該認同經濟部所寫的報告。 

林院長全：以人為本是我們有提到的重點。 

江委員永昌：如果跳脫我剛剛所說的資金、投資方向，我們應該從臺灣國內就可以看到往東南亞、

東協促進南向政策的發展。我要說兩件事，一個是教育，另外一個是文化，我們現在有很多新

移民，包括新移民的二代，我們這裡也有很多移工，如果我們對他們投以教育，他們其實是跨

國的人才，不但會對臺灣認同，也會對母國做我們所需要的雙邊交流。 

在文化方面，如果可以消弭文化歧異，對雙邊一定會有更好的發展。我的質詢時間已經到了

，後面的部分我再以書面向行政院垂詢，也希望行政院給本席完整的答復。 

林院長全：好，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教育及文化組之質詢已詢答完畢，休息 10 分鐘，休息後繼續進行交通組之質詢

。現在休息。 

休息（15 時 15 分） 

繼續開會（15 時 26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交通組之質詢。請黃委員昭順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黃委員昭順：（15 時 27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今天我特別帶著國

旗上台質詢，因為自從上週英國舉行脫歐公投之後，今天早上有委員提及，我們是不是要澈底

去除服貿、貨貿，包括方才有委員又提到，我們要嚴肅地面對脫中公投，因此，我要與院長討

論一項議題。自從民進黨執政之後，衛生福利部部長林奏延率團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

在演講時不敢提「臺灣」兩字，直到這兩天，蔡英文總統出訪我國正式邦交國巴拿馬，我不管

他自稱中華民國或臺灣的總統，我想兩者均為臺灣人民的共同選擇，但是，我們的 R.O.C.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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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蔡總統筆下（）刮號內的備註，我們的心裡有點難過。 

其次，最近民進黨又在討論是否修正臺獨黨綱，甚至有沒有「九二共識」等問題。我們豈能

任由美國在台協會（AIT）前處長，好像路人甲與路人乙一樣，他高興就出來講兩篇，接著我們

就在這裡不知所措，而且我們看到兩岸關係從「已讀不回」，直到最近「溝通已經停擺」。院

長，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就必須完全負責，所以我要請院長嚴肅地面對，我想這是臺灣這塊

土地 2,300 萬人民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否則，你每天站在那裡就有人會告訴你：「九二沒有共

識」、「九二有共識」或「兩岸要怎麼走」云云，我想，這對院長而言確實不公平，所以你的

民調必定向下走，這是無法否認的事情。所以，我們與其遮遮掩掩不敢面對，不如大方面對，

用一次公民投票解決所有問題，院長，你接受嗎？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5 時 30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想特別說明的是，目前我們跟對岸的關係，就像蔡

總統在就職典禮所提的那幾個基本主軸和架構。 

黃委員昭順：院長，請你正面回答我的問題，不要再閃爍，從早上到剛才，你都是閃爍。 

林院長全：我想先重申我們的立場與看法。 

黃委員昭順：我們必須嚴肅面對，如果我們的官員或總統去正式邦交國訪問，都不敢表示自己是中

華民國總統，將是全世界一個很可笑的行為，其實就算說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總統也可以，這

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請院長正面回答，不要閃爍問題。 

林院長全：你講的是指…… 

黃委員昭順：我們要有承擔歷史的勇氣，就舉辦一次公民投票。 

林院長全：公投是不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要思考一下。 

黃委員昭順：你願不願意做？ 

林院長全：這個部分要尊重全民的想法。 

黃委員昭順：你做了，我們就可以從全民的想法知道大家選擇的是什麼，只要我們做了選擇，就要

一起承擔，不管是中華民國或臺灣，我們就是承擔。 

林院長全：兩岸問題涉及憲法的修正，這是很重大的事情，我們最好能夠尊重現狀。 

黃委員昭順：昨天立法院審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時，民進黨委員都可以把兩國論的文字放在立法院

的文書裡面，可能院長還不知道，但在此情況之下，有什麼不可以的？院長，我希望你回去面

對問題、思考問題，否則你的民調永遠站不起來，這是第一個我要跟院長講的，希望院長回去

好好思考，看看如何取得 2,300 萬人民的共識，共識出來以後，就由這塊土地所有的人民一起承

受。院長，這樣的講法應該很公道吧？ 

林院長全：公投的問題，因為涉及公投法，還有很多問題存在。 

黃委員昭順：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思考，並把時間表列出來。上個禮拜三，交通部和勞動部都變成路

人甲和路人乙，當時華航的空姐在罷工，後來由何董事長進行協調，我認為他的協調是不及格

的；緊接著，7 月 1 日、7 月 7 日地勤人員和華信這兩個單位也要罷工。因為這件事情是行政院

的事，不是賀陳部長一個人的事情，所以我不接受賀陳部長的答復，我要問院長。請問院長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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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了沒有？ 

林院長全：準備好？ 

黃委員昭順：一旦 7 月 1 日和 7 月 7 日又發生罷工情形，院長，你準備好了嗎？ 

林院長全：我們會密切注意華航目前勞資雙方…… 

黃委員昭順：絕對不是密切注意就可以解決問題。 

林院長全：華航必須在第一線處理這個問題，我們會注意它的處理方案是不是能妥適因應，我對雙

方之間的爭執朝圓滿的方式解決是有期待的。 

黃委員昭順：院長，可能不只華航而已，郵局、台電、高鐵也開始在醞釀了，這件事涉及交通部、

勞動部及消費者，這段時間所有的不方便都回到消費者、旅行業者，我們當然支持空姐的罷工

行為，但這是整個國家的事情，我們必須一起面對，希望院長能成立一個專組處理，不能丟給

華航董事長自己處理，否則連鎖效應必然會再發生。 

林院長全：我特別跟黃委員報告一下，華航剛才已經正式公布和企業公會的協商已獲得解決。 

黃委員昭順：7 月 1 日沒有問題，7 月 7 日有沒有問題？ 

林院長全：目前的協商已完全解決華航的問題。 

黃委員昭順：7 月 7 日呢？ 

林院長全：我剛才已經講了，華航和企業公會的協商已經完全解決了。 

黃委員昭順：7 月 1 日的八個條件都答應了嗎？ 

林院長全：條件怎麼協議的，我不知道，但是華航已經正式公布問題已經獲得協議。 

黃委員昭順：7 月 1 日絕對沒有問題？ 

林院長全：目前雙方已經沒有意見了。 

黃委員昭順：7 月 7 日也沒有問題？ 

林院長全：華航說都沒有問題。 

黃委員昭順：華航都沒有問題，郵局、臺鐵、高鐵呢？ 

林院長全：臺鐵和高鐵怎麼樣？ 

黃委員昭順：連鎖效應啊！ 

林院長全：這個部分，我們現在第一個…… 

黃委員昭順：希望院長能成立專組處理，而不是只丟給華航董事長處理。 

林院長全：他現在處理得很好啊！我們不見得要在第一線…… 

黃委員昭順：他處理得很好，如果連鎖效應出來呢？ 

林院長全：我們還是希望每個事業機構的主管能在第一線處理問題，政府不可能跳出來在第一線處

理，這是不對的。 

黃委員昭順：因為牽涉到好幾個單位，希望院長能讓這幾個單位一起來。 

林院長全：每個單位都有各自的主管，就由他們處理。 

黃委員昭順：院長應該已經知道國防部對毛小孩的處分是怎麼處理的吧？ 

林院長全：看到這個新聞，我覺得非常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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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昭順：你知道國防部怎麼處分這幾個軍人嗎？ 

林院長全：我有接到一個報告，國防部已分別對當事人及其長官做了不同的處分，比較重要的是，

有些會列入將來汰除的對象，有些則被記過。 

黃委員昭順：院長，你認為這有嚇阻作用嗎？如果一個軍人在軍中把毛小孩吊死、打了 15 顆 BB

彈，只有禁足 15 天，你認為有嚇阻作用嗎？ 

林院長全：根據我的了解，比較嚴重的那個違規者已經列入汰除對象，不是只有禁足而已。 

黃委員昭順：那是義務役，所以只有 15 天的禁足，然後依動保法移送法院處理，院長，這樣的處

分並沒有嚇阻作用，未來國軍裡面到底會有多少小白、小黑事件重演，希望院長能回去了解。 

林院長全：謝謝黃委員，其實副院長今天已經召集國防部就這個部分進行通盤檢討，而且做了幾點

裁示。 

黃委員昭順：院長知道那位士官長的家被潑油漆嗎？ 

林院長全：在來立法院的路上有聽到媒體這樣講，但是我還沒有聽到詳細的報告。 

黃委員昭順：你有什麼看法？ 

林院長全：這並不是好的做法，希望社會大眾能以理性、冷靜的方式處理。 

黃委員昭順：現在生命教育、環境教育在軍中已蕩然無存，所以本席認為這種處分方式無法產生嚇

阻作用，希望院長回去再檢討。 

桃機淹水之後，諸侯都在分食大餅，我相信院長已看過這兩家報紙的報導，高雄立委緊接著

說南向從高雄起飛，部長說要用廉價航空到高雄，我告訴院長，這是一個假議題，看看我們高

雄分得了什麼？說中油南遷，給高雄 20 億，然後，副總統跑到基隆，對一個排名在全世界第三

十幾名的基隆港說，東亞郵輪轉運中心在基隆。我們高雄不僅只一次被這樣對待，五大創新產

業，高雄全都沒有；社會住宅也沒有。選前你們跟我們可說是麻吉麻吉、山盟海誓，選後就推

三阻四，一直到昨天我看到一個案子，也看到一點點希望，就是左營舊城，左營舊城對院長而

言應該是一個非常熟悉的地方吧？你小時候應該去過那裡？ 

林院長全：是的。 

黃委員昭順：但我要告訴你，我昨天看到那個案子時，心裡一方面是高興，但其實一方面是難過，

它要花 8 年的時間，用 20 億的經費讓左營舊城風華再現。民國 89 年，在吳敦義當高雄市市長

時，當時還是文建會時代，我們用了一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要來讓舊城重現，而且要來解決裡

面那些跟著桂永清將軍來到左營的叔叔伯伯的眷舍、大陳義胞的問題。院長，你看到這 20 億，

比較起吳敦義當市長時的 100 億要用國家重大建設來處理這件事，院長，我可否邀請你，在院

會結束後，希望院長能找個時間回到你的故鄉看一看，看看那些老先生們，如果 20 億可以解決

的話，我們是否要回到以前那個方案來處理？ 

林院長全：這是屬於文化部的業務，我並不了解它是什麼計畫，今天文化部也不在場，是否容我把

您的意見帶回去給文化部…… 

黃委員昭順：不是帶回去給文化部，以前這個案子是文建會、國發會等多個部會一起在推，連國防

部也是參與的單位之一。因此，本席邀請你，在這個會期之後，可否邀集各單位到左營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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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樣的做法是否有需要調整腳步？ 

林院長全：我把您這部分的想法，請國發會…… 

黃委員昭順：不僅止於國發會，我剛才已經講過，包括國發會、國防部、文化部、退輔會等所有相

關部會都必須要一起來參與。 

林院長全：我現在不了解這個案子主要是由哪個部會在規劃，我會請規劃的部會去邀集其他相關部

會一起來討論。 

黃委員昭順：我希望院長能夠撥空回到你的故鄉，這個故鄉對你而言…… 

林院長全：我很樂意去，也應該要去，但因為時間不受控制，所以無法在此給你一個具體的承諾。 

黃委員昭順：我希望你把時間排出來。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依照議場的慣例，各位委員如果要擺設道具，還是以在自己質詢台的範圍為原則

，不要擺到備詢台上。本席基於對國旗的尊重，方才並未請議事人員立刻將旗子移走。但過去

立法院的傳統…… 

黃委員昭順：（在席位上）大家都在放道具，你不要在此…… 

主席：黃委員，請你尊重。我只是告訴你沒有這樣的慣例。 

黃委員昭順：（在席位上）沒有這個慣例？你們以前做了多少？你們可以做，我們也可以做。 

主席：沒關係，你可以去表示，主席還是要宣告一下，基於對國旗的尊重，所以，本席剛才並沒有

請議事人員將國旗移走。但我希望大家還是遵照過去院會的慣例，盡量在自己的質詢台範圍內

自由發揮，準備什麼道具倒是無妨。同時，我們也更希望，有外國朋友或對岸的朋友到臺灣時

，大家盡量拿出國旗來。 

接下來施委員義芳改提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施委員義芳書面質詢： 

政府採購法於民國 87 年制定，隔年施行，經過 18 年。本法第一條即言明立法意旨：為建立

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然施行以來

因為部分條文設計缺失，與實務操作上多所扞格，引起業界質疑聲浪，已經到了非修法改革不

能改善的情況。 

首先，目前採購法設置的停權制度並未就廠商之故意或過失行為致生有本條所列情形之具體

情狀、有無減免事由，以及對於採購市場競爭環境之影響等情事做通盤考量，而一概認定應做

成停權處分（本法第 101 條），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被刊登公報的廠商依本法第 103 條規

定，於 1 年或 3 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停權的效力，就廠商而言於其商譽及營收之打擊非常巨大，更可能累及全體員工家庭面臨問

題；就政府而言，拒絕足資信賴的廠商締約，將可能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 

其次，現行採購法賦予採購機關將廠商刊登公報及停權處分之權限，不但使契約雙方關係失

衡，且易使採購機關對直接造成其不利益之廠商逕行處分，恐有「球員兼裁判」之疑慮，難期

公平。 

最後，依據本法第 102 條規定，廠商於申訴失敗後，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


